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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采购咨询委员会管理办法（试行稿）

第一条 为了合理配置资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规范

设备采购程序，推进管理的科学化、法制化和民主化，学校

成立采购咨询委员会。

第二条 采购咨询委员会要秉承公平、公正、公开原则

和对学校事业发展认真负责的精神，履行职责，严格把关，

保证学校资金使用更加合理规范，仪器设备购置更具实用

性、先进性、计划性、前瞻性。

第三条 在预算委员会基础上召开采购咨询委员会，其

工作职责如下：

（一）委员审议下一年“学校大型仪器设备采购计划”。

（二）由申报部门对采购项目进行陈述，委员们就采购

项目的必要性、资金额度、采购时间等问题提问、最终形成

咨询建议论证报告。

第四条 采购咨询委员会由当然委员和选任委员组成。

（一）当然委员包括：学校办公室、计划财务处、资产

管理处、教务处、学生工作处、总务处、信息部负责人构成。

（二）选任委员由教师代表、实验员代表 5-9 人组成。

（三）如确有需要，也可临时指定专业技术人员参会，

并参与评议。

第五条 采购咨询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名，由校长担任；

副主任委员一名，由主管采购工作的副校长担任。下设办公

室在资产管理处，办公室主任由资产管理处处长担任，设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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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一名。

第六条 采购咨询委员会根据采购计划和上级要求不定

期召开会议。

第七条 采购咨询委员会会议召开三天前，采购咨询委

员会办公室应通知参会人员会议所议事项，相关人员应认真

做好调研。

第八条 参加会议的委员不少于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二时

方可举行会议。

第九条 每次例会，各院部主管教学工作的副主任应该

到会。论证事项如需需求部门陈述意见，需求部门要指定专

人到会陈述并接受答辩。

第十条 采购咨询委员会会议自觉接受纪检监察部门和

群众监督，每次开会前采购咨询委员会办公室都要告知纪检

监察部门并向全校公告，全校教职工都可自愿列席听取会

议。

第十一条 会议形成咨询建议论证报告时，可根据讨论

事项的不同内容，采取口头、举手、无记名投票等方式。采

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以赞成票超过到会委员的半数为通

过。

第十二条 采购咨询委员会办公室应认真做好会议记录。

会议做出的决定，全体到会人员签字。并将年度采购计划论

证报告上报校长办公会或党委会批复。

第十三条 预算外采购项目，非特殊情况，原则上不予

采购。学校临时性应急工程，结合工作需要由校长办公会、

党委会决定采购。


